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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回归本位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许卓娅
引言：“本位”的讨论首先是价值讨论
“回归本位”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回归价值问题的反思和交流。在这里我先与大家分享自己 20 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1986 年，我刚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第一次意识到需要认真思考： 音乐教育就是美育吗? 美育就是教人学习怎样审美的教育吗? 当时正好有机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一位从事音乐历史研究的学者探讨这个问题。我向他提问：音乐教育难道就不能对人的其他方面发展或全面发展作出贡献吗? 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1993 年，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 这次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音乐教育与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记得当时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然后将这个圆切成若干份并在每一份中写上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字样，最后又在美育的那一份中划出一小份，用短线箭头指向圆外并注出“音乐教育”的字样。我当时在黑板上画了另一幅图， 想要表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尽管那个图式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我自己的想法) ……最后讨论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1998 年，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第四届年会， 专题讨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传承与教育问题。由于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的直接参与，参会人员中超过半数是来自专业音乐研究所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学者。在研讨初期， 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自身的发展是更应该“扎根沃土”( 根植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还是更应该“黄河入海”( 与世界文化相互融合)。到了研讨后期， 由于在需要传承的作品和传承作品的教学方法等具体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因此幼小儿童的发展问题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传承问题之间的矛盾成了新的争论焦点。记得当时我提出：不应该把幼小的孩子仅仅当作中国传统音乐舞蹈作品的寄生物； 不要让音乐舞蹈的大锤把稚嫩的孩子砸扁了；人终究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才创造和发展出音乐这种事物的，不能把目标和手段的价值倒置了。最后讨论仍旧没有取得哪怕是“求同存异”的结果。

2006 年 7 月世界音乐教育协会学前儿童音乐分会在中国台北召开会议， 同年 10 月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年会。两次会议传达出的共同信息是：不同价值的讨论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对话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强迫任何人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完全接受他人的立场，但我们有可能通过与别人对话，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扩展、丰富或不断修正自己对某一个价值问题的认识。

对价值的讨论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对话的
可以说自人类开始思考音乐或音乐教育的价值的问题以来， 相关的“本位”之争就从未停止过， 其中重要的争论有： 什么是音乐之争( 包含音乐有什么价值的争论)； 音乐本位与非音乐本位的价值之争；音乐的学科本位与教育本位的价值之争； 音乐教育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之争。

如果我们能仔细分析这些争论中的具体论点，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声音都是其他声音的补充，即都是对其他声音没有关注或不太重视的各种相关价值的强调。那么，从事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员究竟应该怎样不断澄清自己的基本立场，并努力促使各种价值的讨论从对立走向对话呢?

根据自己 20 年来的思考，我提出这样的讨论前提：“以人为本”。在这一基本认识前提下，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的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1)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活和发展， 不断创造和发展音乐； (2) 个人为了更有质量的生活和发展， 不断学习音乐并在音乐创造中不断发展自身； (3) 个人为了融入“共同生活”而不断学习音乐，并不断增进自己对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性的理解。

曾经有许多人这样认为：现代教育造成儿童分裂性发展的症结在于学科的分类和分科教育。但我以为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当我们认为“全面发展”等于所有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技能都获得平行发展时，我们就可能会忘记人类社会的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人要成为大写的“人”，成为自己幸福的源泉、人类幸福的源泉以及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因素。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促进儿童人格的整体和谐发展， 即：(1) 不断帮助儿童建构能使自身内部关系和谐健康的各种经验； (2) 不断帮助儿童建构能使人际关系和谐健康的各种经验； (3) 不断帮助儿童建构能使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和谐健康的各种经验。

在初步确立讨论的基础——音乐教育首先应该而且必须是“人的教育”这一基本价值立场之后，我们便可对以下几对当前冲突激烈的中微观价值矛盾作一分析，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发现这些矛盾中的“共生价值”，并尝试找出实现这些共生价值的出路。

(一)快乐与成长的对话

个体最有价值、最永恒的快乐应该是成长快乐， 即意识到自身生命价值不断自我实现的快乐。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现在的年轻教师更习惯于说只要孩子快乐就好。可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似乎孩子很快乐的场面：孩子们自由地到处走动，尖叫或大笑，故意推搡他人或跌倒；施展“躲闪跑”的技能或许多人一齐躲藏在某个隐蔽物的后面或下面；无意或有意推倒活动室内的家具或其他物品……

面对这样的场面，过去更多的教师会认为：教学秩序“太乱”， 班级常规不好，孩子学习习惯不好或公共生活规则意识不强，会影响学习的有效性或公共生活的安全性，应该尽可能避免。而现在，相当多的教师会认为： 孩子欢笑是表示他们高兴，孩子高兴就表示我们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满足儿童需要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和自尊的需要， 这四种较低级的需要属于缺失性需要，而认知、审美等需要则属于比较高级的成长性需要。在这六种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 自我实现的需要会促使人成为自己需要的主宰者，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实际是怎样的人， 向往什么， 自己的需求、使命或命运是什么。

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人的需要实际上是有不同层次的， 所以， 因不同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快乐也是有不同层次的。

故事一： 在一次教学活动中，在七八名大班男孩身上发生了上述“失控”现象， 这时另一位教师重新组织教学， 结果孩子们体验到创造性表现的成功快乐。其中一名男孩对此前的失控行为作了解释： 刚才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故事二： 有一次， 电脑出现故障， 教师告诉全班幼儿可以在等待的时间里自由交谈， 结果发生“失控”现象。这时， 一位在现场观摩的教师向幼儿提出问题： 最近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外国人批评我们中国人什么不文明? 在一片“我们太吵了”的回应声后， 孩子们的快乐并未消失， 他们的交谈仍在继续， 但嘈杂声已转变为舒适的谈笑和低语……

故事三： 两位男教师在实施自己设计的教学方案时， 同样遇到了上述“失控”现象， 而且几乎从开始到结束， 孩子们一直处于类似自我放任的状态。经两位教师多次调整教学程序和方法后，我们从孩子们亮闪闪的眼睛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了解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分享新的审美体验和创造自我超越的高峰体验等“更高级的快乐”。

帮助孩子获得成长快乐，才是设计和实施教学更应该追求的价值。如果我们能随时帮助孩子更多地收获成长快乐， 那么成长和快乐就会和谐起来。

(二)自由与秩序的对话

自由是一种建立在超越内在需要之间的冲突或者内在需要与外在需要之间的冲突基础之上的一种自我“创生”的高峰体验。虽然在新秩序创建初期， 各种需要冲突往往暂时会让人感到不自由，但人一旦理解这种不自由产生的根源，并找到合理改造自我或环境的途径， 在超越内部冲突和内外部冲突的努力初见成效之后，“获得新自由”的那种愉悦感也会同时产生。

秩序是作为自由的一种条件保障被人认识和主动追求的。认识秩序和追求秩序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因为合理的秩序在最低层次上可以保障人的安全， 在较高层次上可以保障人的舒适， 在更高层次上可以保障人的愉悦。

下面，我们尝试从自由与秩序的角度来分析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比较低级的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 被关注和被保护) 需要一些基本的“外在秩序”来保障；比较高级的生理舒适和心理舒适( 被尊重和被爱) 需要一些比较高级的“外在秩序”来保障； 更高级的生理愉悦( 健康、运动、游戏) 和心理愉悦( 认知、审美、自我实现) 除了需要一些更高级的“外在秩序”来保障以外， 更需要不断建设、不断完善起来的“内在秩序”来保障。

在前述的“故事一”中，最初是因为教师没有提供合理的外在教学程序保障而导致幼儿内在认知秩序的混乱， 进而导致部分幼儿的情绪和行为失控； 随后由于部分幼儿的情绪和行为失控， 导致班级学习环境的混乱， 进而导致更多幼儿全国幼儿园音乐教育研讨会专辑15的情绪和行为失控……经过教师调整，幼儿发现，那种自我超越的自由感受是一种能使他们更加愉悦和激动的感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眼睛里才会放射出喜悦和满足的光芒。

在前述的“故事二”中，经过教师提醒，幼儿回忆起电视节目中讨论的不文明出国游问题，其中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行为准则是他们能理解并认可的，因此他们自觉自愿地调整了自己对自由交谈的理解，随后那种愉快而舒适的交谈秩序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幼儿的一次集体自我超越。当时我们甚至可以在孩子们的脸上看到那种由于认定自己能“自我管理”而产生的自豪感。

在前述的“故事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初孩子们由于长时间低水平重复奔跑、蹦跳、尖叫而造成的疲劳，和由于缺乏明确新挑战而造成的茫然和麻木：不断有幼儿停下大声喘气，或大声叫喊“累死了”；而有的幼儿则“神游”在活动以外。在经过调整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在较合理有序的教学环节中，幼儿的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有时是为新的知识，有时是为新的挑战，有时是为自己的创作或自我超越。

当自由最终成为幼儿自己不断发现新秩序、创造新秩序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时，自由和秩序也会变得和谐起来。

(三)生活与艺术的对话

生活是艺术热情生生不息的源泉，艺术也是生活热情生生不息的源泉；生活因艺术而丰富和精彩，艺术因生活而亲切和灵动。在这里，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对话的、和谐的。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以及城镇地区，最真实最朴素的艺术生活是在并非以艺术为职业的人群中发生的自我享用或共享活动。艺术活动中的重复行为，原本应该是欣赏或玩味。虽然有时人们也会因自我挑战和自我追求的需要反复练习——这种主动练习可以称为锻炼，但是锻炼的内在目的还是为了自我欣赏或玩味。也就是说，艺术应增进人们生活的愉悦性。然而，在当下的学校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情境中， 艺术常常不再是为了愉快地生活。

我听一位曾经在山西工作过的幼儿园男教师讲过：一位全托班的幼儿家长问他是否在班上教孩子学唱晋剧， 并说孩子回家唱得“摇头晃脑”的。后经了解， 他才得知夜班保育员是个晋剧迷。

在这次深圳会议上，我最受感动的活动是小班歌唱活动“洗白白”和“月光光”。两位教师用非常朴素的教态， 自然地向小班幼儿介绍了两首来自生活的传统广东童谣。

如果我们希望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和谐，不再相互冲突，我们就应该明白：音乐艺术首先是朴素的参与、自我享用和共享——娱乐自己， 其次才是表演——娱乐别人。

(四)模仿与创造的对话

模仿常常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必然是对模仿的超越。在这里，模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原本也是对话的、和谐的。

模仿是幼小儿童的天性。持这种观点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不在少数。其实，幼儿喜欢模仿是因为幼儿通过模仿超越了旧的自己，创造了新的自己。

中国著名美学家、艺术教育家滕守尧先生说：创造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可能“有中生有”。在第五届全国音乐教育研讨会上， 一位来自广西的男教师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广西花山壁画(照片)中古代人对图腾舞蹈的刻画形象， 帮助幼儿创编出自己的“蚂拐(青蛙)舞”。同样也是来自广西的两位男教师， 一位让幼儿观察并严格地模仿学习了录像片中白裤瑶族鼓王的猴鼓舞动作；另一位让幼儿观察并自由模仿教师自己提供的现代舞表现方式。这种模仿是可贵的， 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必需的营养， 它必然会成为孩子们日后创作的基础。

有一位年轻教师说得好：当没有机会面对“创造性地表现一棵树”这样的挑战时，你也就不大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关注那些树是多么千姿百态。

其实，在孩子们那里，模仿和创造原本就不是对立的。只有当教师最终明白根本没有必要将模仿和创造对立起来， 同时又知道怎样才能使模仿和创造的关系变得和谐时， 孩子们的模仿和创造才会自然保持对话的、相互支持的、和谐的状态。

结语：前行与回归的对话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老海王临死前告诉儿子， 自己给他留下了无价之宝。可在老海王死后， 他的儿子一直没有找到这件珍宝。于是他去请教一位智者， 智者提示他说宝贝很可能在他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最后老海王的儿子在他父亲的头盖骨里找到了那颗“定海神珠”。

我特别珍爱这个故事的理由是： 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行， 不能盲目地自信， 以为越是前行就一定会越接近真理。其实， 我们仍需要一种对回归的虔诚的信仰。这种对前人智慧的敬仰之情，常常会带领我们找到前行的道路。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认识这些问题的思路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仅仅是像老海王的儿子所做的那样，到我们曾经不再以为有价值的地方去重新认真地搜索一番而已。因此， 在今后前行的道路上， 我们一定要谨慎地评价和对待传统， 同时一定要经常认真地从内心深处问一问自己： 什么样的价值和谐状态是自己真正应该追求和可以追求到的。

【声明：本站部分资源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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